1154 & # ff 3 % 15993

%_‘
s
T
Wy
N~
R
[
T
s
v
¥
~=
P
2
=Y

PAFEARGREREREE > AR ARIISELT (3P 7

R 8 Ao

ﬁ‘ﬁt’*@‘fr}fﬁ" & 19,7067~ 0 2 p AWI2AEDH? 21 p 423 &
BII0ET? 19p 2k » FesF & 157 4 219, ?*;‘B;‘iﬁl R - N
FI110#T2 20 A= 2 i P ok » HFEEJIFF A 216345 271
L0 X p ARI2ZEG? 22Pp A2 P AL o ﬂuﬁﬁ w6 2 rp
& n kB AL B Az 10 HETHEY 2 H9B 2 MA > kB
Flxa 222038 2E94% -
R B FH T
TR R ATERL 890~ 0 2 p AX AT M P AT P
o ,;f:g.i’tf&'fl | F A 2032 U4 > d 4L f I
A2 AR BT o 42 dor 374 19,706~ 5 & 2 TR BRI
@ uialfi»zfiﬁ °
¥R 5 2d
NP 2= -1 A
- N~ A% }%vfﬁfﬁ/\ B ERALT B AR 2
=X T Sk YOk
ForniE BOUERT AP} ﬁi%ﬁé’ 2
SRR ERE T AN ERRAY P

F386ME AL A E 0 X kR L2 B ad B - R REA



- R A ARTTAEV I LA R e AT E S
i d o At d R (T R) A
%E@@ﬂéﬁwt;—ﬁgﬂ@é@
o AR B RE S St & ‘
AP A W%ﬁ5”2HHk%%dﬁmid% G LY

w

TRALS P o fR S A AEANO4E LD 1P B AT A B
Ln a0 o SRR 2 B R S 2
B . R4 04E 110 10 B3 Itk 2 2

4 Ao

FRABEZRLFNUEI ITpFHNL > SRy P E RS

92 FRELZZEMN GHREFT > DEP RLBREAR

419,706~ > 2 5 92&57 21 p A2 11072 19p 1+ » 4%k

ﬁ? ﬂﬁ;lgg“ﬁ\ﬁ,u i 110&7Y 20p A= T F 0

p ot -iﬁ?3p 2 1635 2. 14 » £ p92#67 22p

Ry 6B i > P BRAIFE A2

0,é@%&ﬁG@ﬂg@~,@;@ﬁwrggizwkﬁziﬁJ
& o

S M E AT EREAY P DS T AR DT R ITR P L o

R

ClREARZER  FRHRANLA TR 2P
-a‘a?ﬁﬁ%@ﬁ%aAwt%\&%wmi
m¢4wﬁhr¢ﬁﬁ’%”€ﬁ%@ﬂﬂJ%’ﬁ%ﬁ

é EARER O BRI RS TRERTE BT RE 2

*“F? %’x
X3 ‘-Q\Q‘
il
as

¢ L
A

F‘

P
&ﬁﬁ;%@ﬁ ,w%4? élrifﬂé?$§%§°ﬁ
7

iiﬁﬁﬁﬁEJg%?%’é%<wé*@&ﬂé’éj%
Pa- S ARBHE Y NS EF > FR R IR By



;-ﬁ—f%‘?;*%ifgfi}’ufi FIAFFA > wEsy Bwdpd » 2
fod I AEP L $%4iﬁ?ﬁi’ﬁﬂ+§5#%i
9 4R @r—s R A FRZENEBEFR B S

g #:vﬂ#i/?& EW ;
o AR RIS R F R AT R R

EARR AT A A TR R E % 3891F % 17 % 3%}?*&
o BT L BRET o Tk 539208 529 R
BfE 3 AL 4o 3 2 B AT SR £ J,%z%%ﬁx%%f,\%é
FE & BEHE
SRR B2 Ry AEFFRE FT9E - % 91i% %3
AEFRR I REWP A IR UL TR L
v ko EN ] 115 =& 5

I=q

WEFEEAGRRATS o

oA PRA B AR AE 5 20p poe Mg O PRk 0 T
gy B AZARFE A ok T ERFFHA S E’%*‘Lﬁ - B By
_}%&%5\‘.}"]%‘3 o

v 2 EY Y| 115 = 5 3 27 p
Bt A

21 X =

G N )

7 2 £%F (FT£ %) ] FEl

Fo g 1,890~

& Ea 1,890~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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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599號
原      告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汪宜安
被      告  桑月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706元，及自民國92年5月21日起至民國110年7月19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9.8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0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9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第7個月至第9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89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9,7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債權人富邦銀行與被告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原告提出富邦銀行萬利週轉金約定條款第16條在卷可稽，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前向富邦銀行簽立萬利週轉金申請書與約定書，約定於新臺幣（下同）20,000元額度內，由被告透過申請書指定之一本萬利帳戶動支，動支期間內得隨時存入款項於上開指定帳戶方式清償，並循環使用本額度。詎被告自民國92年5月21日起即未依約繳付本息，依約全部債務視為到期。嗣台北銀行於94年1月1日與富邦銀行合併並更名為台北富邦銀行，故富邦銀行對被告之債權應由台北富邦銀行承受。而台北富邦銀行於94年11月10日將前揭對被告之債權讓與原告並於94年12月17日登報公告，爰依消費借貸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706元，及自92年5月21日起至110年7月19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9.8計算之利息，並自110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自9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經查：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公司變更登記表、萬利週轉金申請書暨約定書、帳務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而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審酌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㈡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9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之違約金，固為富邦銀行萬利週轉金約定條款第10條所明定，然兩造約定之貸款按年息19.8%計算，已遠較法定遲延利息年息5%或目前一般金融機構信用放款利率為高，審酌原告因被告遲延清償貸款債務，除受有利息損失外，尚難認有其他損害，且原告並未證明除利息損失外更有何損失，貸款契約約款所定違約金額顯然過高，認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應酌減為9個月為適當。
　㈢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與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以主文第4項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智凱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890元
合　　　　計　　　　　　1,89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599號

原      告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汪宜安

被      告  桑月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706元，及自民國92年5月21日起至民

國110年7月19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9.8計算之利息，並自民

國110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

，並自民國9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

依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第7個月至第9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

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89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9,7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債權人富邦銀行與被告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原

    告提出富邦銀行萬利週轉金約定條款第16條在卷可稽，依民

    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前向富邦銀行簽立萬利週轉金申請

    書與約定書，約定於新臺幣（下同）20,000元額度內，由被

    告透過申請書指定之一本萬利帳戶動支，動支期間內得隨時

    存入款項於上開指定帳戶方式清償，並循環使用本額度。詎

    被告自民國92年5月21日起即未依約繳付本息，依約全部債

    務視為到期。嗣台北銀行於94年1月1日與富邦銀行合併並更

    名為台北富邦銀行，故富邦銀行對被告之債權應由台北富邦

    銀行承受。而台北富邦銀行於94年11月10日將前揭對被告之

    債權讓與原告並於94年12月17日登報公告，爰依消費借貸契

    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19,706元，及自92年5月21日起至110年7月19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19.8計算之利息，並自110年7月20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自92年6月22日

    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1

    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經查：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公司變更登記表

    、萬利週轉金申請書暨約定書、帳務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而

    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

    狀答辯供本院斟酌，審酌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堪信原告之主

    張為真正。

　㈡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

    第252條定有明文。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

    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

    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查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9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之違約金，

    固為富邦銀行萬利週轉金約定條款第10條所明定，然兩造約

    定之貸款按年息19.8%計算，已遠較法定遲延利息年息5%或

    目前一般金融機構信用放款利率為高，審酌原告因被告遲延

    清償貸款債務，除受有利息損失外，尚難認有其他損害，且

    原告並未證明除利息損失外更有何損失，貸款契約約款所定

    違約金額顯然過高，認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應酌減為9個月為

    適當。

　㈢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與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

    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

    權宣告被告如以主文第4項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智凱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890元

合　　　　計　　　　　　1,89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599號

原      告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汪宜安

被      告  桑月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706元，及自民國92年5月21日起至民國110年7月19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9.8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0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9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第7個月至第9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89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9,7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原債權人富邦銀行與被告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原告提出富邦銀行萬利週轉金約定條款第16條在卷可稽，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前向富邦銀行簽立萬利週轉金申請書與約定書，約定於新臺幣（下同）20,000元額度內，由被告透過申請書指定之一本萬利帳戶動支，動支期間內得隨時存入款項於上開指定帳戶方式清償，並循環使用本額度。詎被告自民國92年5月21日起即未依約繳付本息，依約全部債務視為到期。嗣台北銀行於94年1月1日與富邦銀行合併並更名為台北富邦銀行，故富邦銀行對被告之債權應由台北富邦銀行承受。而台北富邦銀行於94年11月10日將前揭對被告之債權讓與原告並於94年12月17日登報公告，爰依消費借貸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706元，及自92年5月21日起至110年7月19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9.8計算之利息，並自110年7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並自9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依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經查：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公司變更登記表、萬利週轉金申請書暨約定書、帳務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而被告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審酌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㈡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標準。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92年6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之違約金，固為富邦銀行萬利週轉金約定條款第10條所明定，然兩造約定之貸款按年息19.8%計算，已遠較法定遲延利息年息5%或目前一般金融機構信用放款利率為高，審酌原告因被告遲延清償貸款債務，除受有利息損失外，尚難認有其他損害，且原告並未證明除利息損失外更有何損失，貸款契約約款所定違約金額顯然過高，認原告請求之違約金應酌減為9個月為適當。

　㈢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與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以主文第4項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蔡玉雪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智凱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890元

合　　　　計　　　　　　1,890元



